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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與專業督導需求 

嚴巧珊* 

摘要 

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軍隊社會工作者運用所學投入國軍心輔工作所遇到的

工作挑戰，並就國軍心輔專督制度要如何改革以有效提升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專業

能力，提出相關討論與建議。研究方法：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招募不同性別、

軍種、服務單位的6位心輔官，運用個別深度訪談進行資料收集，並透過「主題

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執行心輔工作主要遭遇缺乏

資源連結能力、軍事任務與個人權益的衝突，以及專業自主性受到侷限等挑戰。

在專業督導需求上，需要提升社會資源連結能力、提供個別式專業輔導等支持。

研究結論與建議：現行國軍心輔專督仍未能有效解決心輔官所面臨的工作挑戰，

因此專業督導制度必須獲得更完善的建構，以提高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品

質和專業能力發展。本研究最後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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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工作是一種助人專業，幫助人們解決或預防人與社會環境所引發的各種

問題(李增祿，2012)。而軍隊社會工作主要源起於軍隊發展需求，基於重視國軍

官兵存在價值，特加強各項服務作為，以維護個人基本權益、增進福利措施和安

定官兵生活（朱美珍，2012）。軍隊社會工作者在民國 80 年國軍心理輔導制度建

立之後，就以執行國軍心理衛生（輔導）工作(以下簡稱國軍心輔工作)為重（吳

嘉蓉、宋麗玉，2018；郝溪明，2003），依循國軍三級防處機制，執行軍隊成員

諮商輔導(包含個案輔導與團體輔導)、心理衛生教育與心理測驗等工作(國防部，

2021)。國防部為了強化心輔工作者的專業能力，除了透過進修教育、證照取得之

外，也逐步推展「心輔工作專業督導(以下簡稱心輔專督)」。 

    國軍心輔專督於 2002 年開始推展(林慶驊，2008)，建構專業督導制度是建立

軍隊社會工作專業化的重要關鍵，也是心輔工作得以有效推行的重要憑藉(郝溪

明，2003)。國軍心輔專督制度亦被視為提升國軍心輔人員專業能力的關鍵，目的

是確保服務品質以維護當事人的權益和福祉(王智民、鍾成鴻，2022)。因此，國

軍心輔專督被視為是有效推展國軍心輔工作的重要方針，以達成國軍心輔工作朝

向專業化、制度化發展之目的。然而，國軍心輔專督與一般社工督導並不相同。

在民間社會服務組織中，專業督導通常是由組織內資深的實務工作者擔任，隨時

可以提供行政性、教育性和支持性的協助（游美貴、鄭麗珍，2018），亦即社會

工作者若遇到問題可以隨時請教機構內的督導，問題可以立即獲得專業社工督導

的協處。然而，就現行國軍心輔專督制度，是聘請民間機構的心理師、社工師，

或是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的教師擔任專業督導，以 2 個月辦理 1 次團體輔導的方式

進行 (王智民、鍾成鴻，2022)。    

    國軍心輔專督制度執行迄今出現許多窒礙之處，例如：大多數的專督老師並

不熟悉軍隊事務與軍隊文化(郝溪明，2003）、心輔官常因任務無法參加心輔專督，

以及心輔官遇到輔導問題時無法獲得即時的督導協助等(林慶驊，2008)。尤其，

目前心輔專督是以軍事單位駐地作為分組依據，導致成員因專業背景不同(包含：

心理相關科系、社工相關科系，或是其他非心輔相關科系)、單位不同、服務年資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與專業督導需求 

62 
 

差異，或是單位層級差距(包括：司令部、軍團、聯兵旅及營級等不同階層)，而

難以獲得一致的學習需求(王智民、鍾成鴻，2022)。可見，現行國軍心輔督導制

度仍有精進空間，包括：專業督導者的專業背景選定、督導進行方式的調整等，

都需要進一步思考未來執行策略。 

    再者，隨著國軍心輔工作要處理的議題日益多元與複雜，軍隊社會工作者的

專業能力也必須與時俱進，以精進心輔工作的實務處遇能力。尤其，軍隊社會工

作專業講求從廣泛的環境因素(如家庭、軍隊組織、軍隊組織文化等)來了解並解

決個案問題，心輔專業督導制度若要滿足軍隊社會工作專業能力的培育需求，就

必須提供適切的督導以因應軍隊心輔工作之實際需求。目前，雖然以國軍心輔督

導制度為題的文獻資料並不多見，為了完善現行心輔督導制度，研究者認為此議

題確有深入探討之必要性，因為即使不同專業背景的心輔人員都在從事心輔工作，

亦會因個人專業訓練不同而採用不同的服務策略。為此，本研究希望能進一步探

討，軍隊社會工作者會如何運用所學投入國軍心輔工作？會遇到甚麼樣的挑戰？

國軍心輔專督制度要如何改革以有效提升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最後，提

出本研究對國軍心輔專督制度的相關建議。 

    為了回答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除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國防部公開文

件，並邀請 6 位(5 位男性和 1 位女性)現職心輔官擔任受訪者。為深入了解研究

議題，筆者運用個別深度訪談法蒐集受訪者個人經驗、感受與思考。本研究在訪

談對象的選擇，主要涵括不同性別、軍種、服務單位，以擴大研究對象之差異性。

同時，為了專注於探討國軍心輔專督所帶來的成效，所選取的研究對象都是已完

成社會工作的大學、碩士學資，且已取得社會工作師專業證照者。 

貳、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區分為三個部分：首先，說明我國軍隊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接續，

論述心輔官的心輔工作內容與挑戰。最後，就國軍心輔專業督導制度的推展與挑

戰進行分析。 

一、 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我國軍隊社會工作之發展可追溯至早期國軍於剿匪抗日、播遷來台時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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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軍隊政戰工作提供官兵服務的實務工作，主要目的是解決老兵思鄉、官兵逃

亡、軍人婚姻，以及盜賣軍品等所產生的問題。直到 1960 年代，在軍隊輔導需

求持續增加之下，軍隊有感於輔導人才不足，開始培育人員至民間大學與國外研

修社工專業。1973 年首位赴美進修社工專業的趙本立將軍返國之後，就積極推

動軍隊社會工作教育。1977 年政治行政科內設立社會工作組、1982 年政戰學校

成立「社會工作學系」，1986 年開始有社工系畢業的學生開始擔任部隊輔導長、

心輔官等職務(朱美珍，1996)。之後，2000 年於軍事社會行為科學研究所成立「軍

事社會工作組」*，軍隊社會工作教育也逐步獲得完整建構。意即，軍隊已透過正

規的軍事社會工作課程提供結構化的教育環境，以教育和培訓未來的軍隊社會工

作者所需的社會工作知識和技能。 

    軍隊社會工作是有別於一般社會工作的實務領域，因為軍事背景的複雜度是

廣泛而多樣的，軍隊成員身處於不同軍種，須完成多重軍事任務，並且長期受到

軍事階級制度、軍事組織文化的灌注(胡正申，2011)。軍事任務也有可能導致軍

事成員出現精神、身體健康問題 ( Milliken, Auchterlonie, & Hoge, 2007)，甚至是

家庭角色與責任的破壞(Wooten, 2015)。因此，軍隊社會工作非僅止於關注個人處

境，更須從廣泛的環境(如家庭、軍隊組織、軍隊組織文化等)來了解問題。在朱

美珍(1996)研究就指出，軍隊社會工作能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提供「恢復軍隊

社會受創的功能」、「預防軍隊社會功能的失調」、「發展軍隊社會運作的功能」。

首先，在恢復軍隊社會受創的功能方面。軍隊社會工作者會從個人人格特質、軍

事環境特性等層面思考官兵的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問題，主要運用心理輔導(諮

商)方式提供協助；接續，在預防軍隊社會功能失調上。透過教育宣導、社會支持

網絡建構以防範於未然。最後，在發展軍隊社會運作的功能方面，是指發掘社會

資源與啟發個人或制度的潛能，持續運用教育推展。 

    Wooten (2015)則將軍隊社會工作區分為微視、中視和鉅視軍隊社會工作，並

提出軍隊社會工作者所應具備的相關技能與知識，以下分別予以論述。 

（一） 微視軍隊社會工作(micro military social work) 

 
* 資料取自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網頁：https://www.fhk.ndu.edu.tw/nss/s/ 

  ps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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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事背景下的微視社會工作偏重於臨床實務，要求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了

解軍事成員的生理、心理狀態如何影響軍事職業發展、職務評估，以及退伍等

考量。同時，還需要對軍隊社會工作者進行培訓，以了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情緒和其他精神症狀的相關知識，軍隊社會工作者才能在軍事場域中給予個案

適切的處置計畫。 

（二） 中視軍隊社會工作(mezzo military social work) 

    軍事背景下的中視社會工作偏重於對個別軍事成員的家庭系統和軍事組

織進行理解，因為軍人的家庭與工作衝突是高於一般非軍人家庭，而且軍事

任務往往高於家庭系統的需求。所以，軍隊社會工作者應了解所服務單位的

任務特性，並關切軍人家庭的需求，以提升軍人家庭與軍事組織的凝聚力。 

（三） 鉅視軍隊社會工作(macro military social work) 

   在鉅視層面上，主要強調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從軍事組織文化脈絡中，提

供軍隊成員及其家人有效的評估、倡導和干預作為。同時，軍隊社會工作者應

期許自己成為軍事背景下的政策變革推動者。因此，軍隊社會工作者應獲得進

階的培訓和教育。 

    整體而言，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就如學者們所述，軍隊社會工作是跨越

微觀和宏觀連續體的專業實踐領域，必須意識到軍事組織文化的特殊性，以因應

軍隊的實際需求。因此，軍隊社會工作教育必須在軍事組織文化脈絡下，從基礎

教育、進修教育、在職訓練、專業證照取得，以及專業督導上獲得完善的建立，

才能持續提升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二、 國軍心輔官的心輔工作內容與挑戰 

    國軍心理輔導制度於民國 78 年著手規劃、民國 80 年逐步推展「心理衛生中

心」之設置，至民國 88 年完成「國軍心理輔導定位編組規劃案」，建構完整的心

理衛生(輔導)「三級防處體系」及「區域輔導網絡」。在三級防處作為中，區分「初

級發掘預防」、「二級專業輔導」、「三級醫療處遇」，心輔官屬於「二級專業輔導」

人員，負責專業諮商輔導工作、基層幹部教育諮詢及個案轉介等工作(國防部心

理衛生中心，2022)。心輔官除受理基層單位轉介個案，也會自行發掘個案，個案

類型涵括：自傷傾向、適應不良、偏差行為、情緒失衡、感情困擾、霸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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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狀況評量表重複檢核為需高度關懷者等各類型（國防部，2017）。另外，依

據「重大災害（意外） 事件心理衛生（輔導）工作」，心輔官會以任務編組方式

投入救災前整備工作、救災期間輔導工作，並於救災後持續進行心理重建工作作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011）。 

    早期研究指出，心輔官較常輔導的個案類型大致為「適應不良」、「情緒失衡」、

「身體健康」等類型(孫敏華，2001)。隨著社會變遷、募兵制推動後，發現心輔

個案擴及「適應不良」、「工作壓力」、「家庭問題」、「情感問題」、「財務問題」、

「精神疾病」等多元類型(丁華等人，2012）。為因應個案類型多元，心輔官所面

對的工作挑戰也增加，尤其以「軍事使命與專業倫理的衝突」、「心輔實務能力不

足」，以及「專業自主性低」等問題受到許多討論。 

(一)軍事使命和專業倫理的衝突 

    同為軍人與輔導者，心輔官常在軍事使命與專業倫理價值中拉扯。輔導以人

為本、軍隊以任務為先，到底是要先關注個案個別需求還是軍隊一致性的訓練要

求，總是出現兩難（朱美珍，2012；林於宏，2021；Hryshko-Mullen et al.,2022;Sásik, 

2021）。尤其在個案自決和個案隱私保密常出現衝突。首先，在個案自決方面。

根據《社會工作倫理守則》，社會工作者必須尊重案主的選擇。然而，基於軍事

組織是以維繫國家安全為主要任務，具有輔導決策權的單位主官仍以單位整體安

全為最大考量，導致軍隊社會工作者掙扎於案主自決或是聽命行事的兩難之中

(嚴巧珊，2022)；在個案隱私保密上，由於個案輔導紀錄必須逐級上呈批閱、心

輔官有協助單位主官掌握個案狀況的職責，以避免軍隊出現危安情事，個案隱私

就容易受到忽略（崔艾湄，2019；謝枝旺、王秋鳳，2021；Simmons & Rycraft, 

2010）。因此，如何平衡軍事使命與專業倫理仍是心輔工作的重要挑戰。 

 (二)心輔實務能力不足 

    隨著心輔官面對的輔導議題日趨多樣化，對於輔導所需的實務處遇能力也需

要持續增加。目前，國防部推動的在職訓練主要有「心輔在職訓練 (半年 1 次)」

及「專業督導團體(一年 5 次)」等兩項（國防部，2017）。然而，現有在職教育訓

練仍缺乏專業知能的提升（丁華等人，2012）。相關研究指出，心輔官在專業知

能、資源連結能力尚仍有進展空間。隨著輔導議題日趨多樣化，心輔官要處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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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議題領域也同步增加，但是相關專業訓練、輔導資源仍無法滿足需求（丁華

等人，2012；于子堯，2013)。未來，如何增進實務訓練、增加民間輔導資源的連

結都是重要工作。 

 (三) 專業自主性低 

    專業領域的工作者擁有特定服務領域的專業知識，會透過爭取專業自主權以

維持專業權力，但是專業自主權總是和管理權容易產生衝突。尤其在科層制度下，

專業自主權和管理責任存在緊張關係，導致專業自主權特別容易喪失

（Evans,2013;Tsui & Cheung, 2004)。必須正視的是，對於專業自主權的限制就是

對社會工作基本價值的破壞(Karvinen-Niinikoski et al.,2017)，因此，維護專業自

主權才能提升專業權力。然而，就現況而言，心輔官在執行輔導工作時的專業自

主性是低的，雖然基於職權可以提出個案輔導建議，但是最後決定權仍是單位主

官（林於宏，2021；張沛文，2016），專業自主性更未獲得重視（丁華等人，2012；

張沛文，2016）。 

三、國軍心輔專業督導制度的推展與限制 

    專業督導被視為是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重要一環，同時專業督導制度也

被認為有利於提升軍隊社會工作的推展效能，主要在於督導者能提供軍隊社會工

作者情緒支持與專業教育訓練(郝溪明，2003；Jen der Pan et al., 2008;Wooten,2015)。

再者，督導不僅會影響個案服務品質，在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發展與工作滿意度上，

也扮演著意義深遠的角色，是實務工作中極為重要的一環(游美貴、鄭麗珍，2018)。

督導者的最終目標是根據機構的政策和程序，最大程度的提供服務個案良好的服

務水準(Kadushin & Harkness,2014)。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於 2002 年開始推展心輔工作專業督導，聘請民間教師

或相關領域專業人員，實施每個月一次共計 2 小時的團體督導，透過個案報告、

實務研討等方式進行。推動一段時間後因經費考量、督導者不熟悉軍隊文化，以

及受督者因任務影響出席率等因素，於 2006 年此計畫暫緩實施(林慶驊，2008)。

直到 2012 年，國防部又再度執行心輔專業督導制度，委請臺灣諮商心理學會開

辦「國軍心輔專業督導人力種子教官培訓班」，讓編制內的心輔員、資深心輔官

參加此培訓班(王智民、鍾成鴻，2022)。每 2 個月辦理一次（重大演訓期間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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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民間專家學者與具專業督導能力之心輔人員擔任專業督導老師(國防部，

2017)。後續，國防部於 2019 年為強化與民間資源之鏈結、提升專業品質與考量

部隊任務等多重因素之下，改聘民間機構的心理師、社工師，或是大專院校相關

科系的教師來執行專業督導工作(王智民、鍾成鴻，2022)。 

    國軍心輔專業督導推展迄今已二十餘年，從為數不多的研究中可發現制度的

推展具有其優勢與限制。在優勢方面，專業督導最大的功效在於增強心輔專業知

識、同儕間的情感支持（丁華等人，2012；嚴巧珊，2022)，以及維持心輔工作服

務品質(郝溪明，2003)。專業督導團體也深受心輔官喜愛，因為課程內容多元、

可以依照成員需求進行調整，而且團體成員以形成支持網絡，可以在工作上相互

支持(嚴巧珊，2022)；在限制方面，包括：專督老師對軍事組織文化的不熟悉、

專督次數太少，以及專業背景差異等。首先，專督老師對軍事組織文化的不熟悉

方面。由於專業督導師資多來自於民間專業師資，對軍隊組織型態並不熟悉，(王

智民、鍾成鴻，2022；郝溪明，2003)。接續，專督次數太少。專督次數每年約只

有 5 次，大多數時間還是仰賴心輔官自我保健，或是尋求身邊信任親友和專業同

僚的協助(嚴巧珊，2022)。尤其，部隊常受限於重大演訓任務、臨時任務要求影

響，督導的次數也因此受到縮減(王智民、鍾成鴻，2022)。最後，在專業背景差

異方面。現行專業督導是以駐地作為區分，導致成員因專業背景不同、單位不同、

服務年資差異，或是單位層級差距(包括：司令部、軍團、聯兵旅及營級等不同階

層)，而難以獲得一致的學習需求(王智民、鍾成鴻，2022) 。 

    總而言之，國軍心輔專業督導制度已被視為提升心輔工作效能的重要制度，

透過團體方式進行可以增加成員間的學習與相互支持。然而，現行制度仍有改進

之處，未來應著重於提升專督老師對軍事組織文化的理解、督導次數增加，以及

重視成員的專業背景差異等議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方式邀請研究受訪者，並運用深度訪談法。研究受訪者設

定為社會工作相關研究所畢業、具有社會工作師證照，並且心輔官資歷一年以上

的現職心輔官。研究受訪者資格設定的目的是要聚焦於探討心輔專業督導對心輔

官的影響，所以將受訪對象設定為已完成碩士教育，且已取得社工師證照的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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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官，以利後續議題討論的聚焦。由於本研究有較高的資格設定，所以參與本

研究之訪談對象僅獲得 6 位，其中涵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現役男性和女性心輔

官為訪談對象(男性 5 位、女性 1 位)；心輔官資歷落在 2-4 年之間(基本資料表，

如附表 1)。每位受訪者訪談一至兩次，平均訪談時間為 1.5 至 2 小時。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研究參與者 性別 軍種 心輔官資歷 學歷 社工師證照 

A 男 陸軍 3 年 研究所 有 

B 男 陸軍 3 年 研究所 有 

C 男 陸軍 2 年 研究所 有 

D 男 海軍 3 年 研究所 有 

E 女 空軍 4 年 研究所 有 

F 男 空軍 2 年 研究所 有 

    

 本文以半結構式訪談大綱為資料蒐集工具，運用個別深度談蒐集資料。作

者於 2023 年 1 月開始，共歷時 8 個月完成所有訪談。研究過程研究者時刻留意

自身位置、過往經驗與個人價值對研究議題的影響。同時，研究者隨時觀察研究

對象對研究議題的反應和回饋，以進行更深入的詢問與對話。 

     本研究資料分析方法採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主題分析法是

一種識別、分析和報告資料中主題的方法，是既能反映現實又能揭開「現實」表

面的方法。透過理解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意義和現實，以具有靈活性的方式抓住

與研究問題相關的重要內容  (Braun & Clarke, 2006)。研究者運用 Braun 與 

Clarke(2006)對於主題分析法提出的概念進行分析，並運用非線性的循環詮釋方

式。首先，研究者先將訪談內容轉謄成逐字稿，並藉由多次閱讀以熟悉訪談資料

內容，在閱讀過程亦隨手標記編碼想法。之後，再透過編碼、發展主題、檢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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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以及多次閱讀訪談資料以重新檢視編碼的方式。最後，透過定義與命名主題

之後產出研究報告。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本文的研究分析與發現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進行論述。首先，針對國軍心理

輔導個案類型與輔導作為進行分析。接續，論述軍隊社會工作者所面臨的心輔

工作挑戰。最後，整理軍隊社會工作者對心輔專督的相關需求。 

一、 心理輔導個案類型與輔導作為 

    本研究主要聚焦於心輔官的心輔作為，故著重於二級專業輔導工作的討論。

研究發現，心輔官所輔導的個案類型大多以「工作壓力」、「情感問題」、「財務失

衡」、「職業災害與救援」以及「環境適應不良」等類型為主。以下，針對各輔導

類型以及輔導作為進行分析。  

(一) 工作壓力 

    所有受訪者均表示，工作壓力是心輔官任內輔導案件中最為常見的類型。主

要原因在於，軍隊是高壓的工作環境，加上第一線輔導個案的營、連輔導長也兼

具單位管理權責，實在難以權衡單位任務執行與個案權益，就委由心輔官協助輔

導。如 B 指出：「工作壓力的都會轉到我這邊來，因為他/她們(營、連輔導長)沒

辦法處理…他/她們也是管理人員，沒辦法直接跟個案說你不用做了…而且個案

只要在那個崗位就會一直有問題」有時候，心輔官還必須充當單位幹部與個案之

間的橋樑，如 B、D 和 E 都會同時關注單位主官和個案的需求，提供適時的協

助。 

如果個案一直沒辦法達到營長想要的工作成效，我就去和營長做確認…如果

是溝通的問題就從旁協助，如果是工作能力問題，我就和個案聊個幾次，也

跟營長討論工作調整的可能性。就是幫個案爭取一些空間，但也會要求個案

練習讓自己有一些改變。(B) 

單位長官已經把個案的工作調整到很簡單，但是事情還是沒做好…我們就要

想辦法讓個案恢復功能，或是和個案的直屬長官溝通，否則個案的狀況就真

的沒有辦法好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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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遇到不熟悉的主官管，所以在人際關係或是上級關係上就產生摩擦，個

案就不想要待在那個單位，但是不可能因為一二件事情就讓他調差，就還是

要幫個案和單位主官管協調。(E) 

    可見，軍隊社會工作者必須同時關注個案情緒、同儕互動、長官態度，並扮

演居中協調的角色。若是個案已出現情緒失衡問題，就會轉介三級醫療，如 D 提

到：「我們會轉介醫療，醫院就會開出相關證明，來決定個案能否能調離目前的

工作環境。」然而，在工作壓力案件的處遇上，單位主官仍具有最終的決定權。

如 E 提到：「我會提供單位輔導建議，但是還是必須尊重單位主官的想法。」F 也

指出：「我能盡可能去蒐尋相關資源來協助個案，但是，主要還是會聽長官的意

見去做決定」。因為內部人員管理權責仍歸屬於單位主官，心輔官只能適時給予

個案輔導、連結資源，以及提供建議給單位主官。 

(二) 情感問題 

    隨著募兵制的推動，軍隊人員任職時間拉長，有關伴侶、家人之間的情感問

題也隨之成為輔導重點，受訪者 C 就指出：「現在輔導比較朝向個人議題，就是

有關情感、家庭問題，比較是和家人或是伴侶關係處理不恰當的問題，而影響到

個案的工作，尤其會讓個案壓力問題更嚴重。」D 也觀察到情感問題造成的自傷

行為較難以察覺：「最近情感因素造成的自傷案件也比較多，在情感上有什麼問

題，或是家庭因素最後比較容易自傷，而且都是在我們不知道的狀況下。」因此，

家屬聯繫成為必要措施，B 會教育單位輔導長如何執行家屬聯繫：「有家庭問題

案件發生時，首先會請輔導長做家屬連繫，我會告訴輔導長連繫時要確切表達那

些內容？聯繫時語氣該如何？」 

    若是有些個案不太願意跟單位輔導人員袒露過多個人隱私，心輔官就會運用

「民間輔導資源鏈結」來協助個案，如 F 提到：「如果(個案)想要找人聊，但是涉

及家庭因素或是情感因素這類型，家務事我們也不好去插手，我的策略就是把他

轉到民間輔導資源。」C 表示，家庭、情感問題是需要長期輔導，運用民間資源

的確可以減輕心輔官不少工作壓力。 

坦白說，(心輔官)很難把時間都花在一個人身上做長期個案輔導，連結民間

輔導資源可以分擔心輔官的工作，所以像一些要長時間輔導的個案就會轉介，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與專業督導需求 

71 
 

個案也可以跟心理師好好聊聊。個案回來後會和我分享，也覺得這樣的資源

很棒，可以聚焦討論他/她們的問題。(C)  

    整體而言，心輔官在面對此類型個案時，可獲得較多專業自主性，同時在民

間輔導資源的協助下，讓個案可以更多元的輔導協助。因此，透過個案輔導、家

屬聯繫、資源連結等方式，是心輔官目前處遇情感問題個案的主要策略。 

(三) 財務失衡 

    相關研究指出，國軍官兵常因理財不當、過度消費、投資失當、遭受詐騙，

或是家庭環境本來就是債台高築等問題，而出現財務失衡的狀況(張誌善，2010)。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A、C、D 也提到，財務失衡問題已成為嚴重的輔導類型，

因為單位成員若遇到財務問題就容易有自傷行為。 

財務失衡案件蠻多的，因為線上投資都很快，一下子就累積了 2-3百萬的負

債，我們去年的營外自我傷害案件就是欠債造成的，才剛過完一個元旦就在

營外燒碳自殺。(A) 

單位近期 2件自我傷害案都是經濟因素，…現在借錢的管道太多了，我們還

有志願役被綁票的，就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我們也常在宣導，但是還是持續

發生。(C) 

我覺得財務失衡問題就很常演變到最後會變成自傷，因為我們很容易沒有掌

握到，…可能比如被詐騙，被騙了很多錢就想不開了。(D) 

    心輔官在個案財務失衡的問題處置上，主要會完成個案輔導、家屬聯繫與資

源連結等工作。首先，在個案輔導方面，C 提到：「我們介入是要讓個案去面對

自己的債務問題，個案可能還是繼續花錢或是過度消費，或是去借其它的債來還

這個債，我只能讓個案正視自己欠了多少錢。」F 則認為，個案輔導的效用不大，

應該提供相關資源協助個案：「我覺得單純的晤談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如何提供

社會或政府機構相關資源給個案是比較重要的，因為我覺得有些個案真的缺錢，

或是家庭清寒，可是他又不知道要去那裏申請」。 

    的確，如何協助個案連結資源，是心輔官的重點工作。B、C 和 D 都指出，

心輔官在處置此類個案時，除了完成個案輔導外，需要花費更多心力在資源連結。 

心輔官會被納入處理個案財務失衡問題的人員之一，若是對於個案的協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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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心理支持，後續就會遇到瓶頸。所以，我們要給予個案一個明確的理財規

劃、還款計畫，像是處理債務、找銀行借貸，以及財務整合這一塊(B)。 

債務有問題的、債務是難以償還的這些，就引介一些法律資源，看能不能做

清算或是破產，像我就有聯繫過外面的法務基金會去協助這類的問題。(D) 

經濟問題就需要很多不同的連結才能去幫助到個案，現在募兵的部隊人員都

會待比較久，若沒有幫個案解決問題，問題就會越放越複雜，個案發生自我

傷害的風險可能也會更大(C)。 

    最後，在家屬聯繫方面。由於軍隊很重視家屬的管教互助，所以單位成員有

任何狀況都會要求軍隊幹部、輔導人員進行家屬聯繫。C 就表示：「現在部隊很

重視家屬連繫，會請家屬來討論錢要怎麼還，我們一定會請家屬來協助個案，因

為個案還不出來也只剩家屬可以還。」A 也指出：「就怕個案情緒不好，會請營

連輔導長多跟家屬聯繫，因為家屬也是讓個案穩定的力量。」因此，針對財務失

衡的處置作為，除了定期個案輔導之外、家屬聯繫、民間相關資源連結都是協助

個案解決財務問題的重要方式。 

(四) 職業災害與救援 

    「國軍 6 年來共發生 18 起意外，造成 27 名官兵死亡。(徐建峰，2022)」「2

周內，台灣南北兩處軍事重地接連發生重大意外！(謝佳潾等人，2023)」。儘管「職

場安全零災害」是國防部致力於推動職場安全衛生的願景與目標(方玉龍，2018)。

但是，風險難以完全避免，當軍隊發生職業災害時，往往造成嚴重傷亡。心輔官

在職業災害發生時，會將輔導重點置於受災官兵與家屬、救災人員的輔導作為。

首先，在受災官兵與家屬方面，當災害事件一發生，心輔人員就會編組展開輔導

工作，提供立即性的協助。A 和 E 曾有處理重大災難事件的經驗，均認為社會工

作專業訓練可以提供受災官兵與家屬適時且適切的協助，例如：申請相關補助、

後勤支援等。 

今年就有處理阿兵哥被砲管壓傷事件，我是編組去處理的人員。當下就會覺

得自己像社工，因為要幫家屬連結一些補助的資源，例如軍人之友社可以提

供一些補助…當然也要根據家屬了解他們的訴求這樣！是有做到一些社工

的角色啦！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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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難事件會有很多部門共同處理，心輔官主要扮演家屬陪伴的角色。我

們不會在現場做輔導關懷的動作，家屬如果站在旁邊看災難的搜救，我們就 

會陪在旁邊去擋記者鏡頭啊！送三餐或接送至旅館住宿休息，…就家屬要去

那裡，我們就去那裡。(E)」 

    後續，受災官兵家屬慰問也會持續進行，如 A 提到：「長官那邊也會管制過

年過節時，要去關心因公殉職官兵的家屬，去送慰問品之類的，讓家屬知道部隊

還是有在關心他/她們的狀況！」E 也指出：「我們會持續關懷家屬，了解家屬有

沒有甚麼需要幫助的？後續也會持續管制撫恤金申請等事情」。 

   最後，在救災官兵的輔導上。曾經處理過相關案件的受訪者 E 指出：「我們都

會持續輔導救災相關人員」，受訪者 D 說明整個處置，包括：提供個別輔導、壓

力量表測驗、安心團體等輔導作為。 

我們之前有去做救災輔導的話，會做的就是壓力減囤量表，看救災人員最

近是否有壓力的狀況。再來就是我會把救災人員集中起來做安心團體或安

心宣教的方式，如果是這個人壓力特別高，會另外再實施個別輔導(D) 

    整體而言，國軍各級單位在職業災害事件輔導作為上都已有一套相應的處

置作為。從個案輔導、量表測驗、安心團體，以及相關資源連結等，不論是受

災官兵與家屬或是救災官兵的輔導處置，都可見軍隊社會工作者發揮其專長。 

(五) 環境適應不良 

     依據《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11 條：「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服現

役最少年限，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常備軍官不得少於六年，常備士官不得少於

四年」，以及第 15 條之規定*2(全國法規資料庫，2022)。常備軍官與常備士官在

服滿現役最少年限之前，若是要提前申請退伍，必須因病、傷且經檢定不適服現

役，或是年度考績丙上以下、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等因素。 (立法

 
2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15 條 1-10 款規定：「常備軍官、常備士官，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予以退伍：1.服滿現役最少年限，志願退伍；2.屆滿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3.因病、傷，經
檢定不適服現役；4.逾越編制員額；5.年度考績丙上以下或因個人因素一次受記大過二次以上，
經人事評審會考核不適服現役；6.退撫新制施行後，晉任將官本階停年屆滿十年，未占上階職
缺者；7.停役原因消滅或停止任用期間屆滿，經核定免予回役；8.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
款、第六款依法停止任用、第七款及第八款規定，停役滿三年未回役；9.依公務員懲戒法規
定，受免除職務處分；10.任官服現役滿一年提出申請，並經人事評審會審定。」(全國法規資料

庫，20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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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16)。亦即，若常備軍官、常備士官無符合之規定可辦理退伍，又有個人必

須提前辦理退伍之因素或需求，心輔官就是重要的協助角色。如 A 指出，自己在

輔導此類個案時主要扮演陪伴者的角色：「有些個案只是不想待在部隊而已，只

是想趕快離開 (部隊)。那我想說個案只是在等退伍時間到而已，就沒有列管，只

有請個案到心輔中心聊聊、持續關心，然而個案服役時間到就平安退伍了」。 

   然而，若是個案希望能儘快辦理退伍，卻礙於規定而被迫繼續留任，就容易

出現自我傷害的行為，如 E 指出：「因為服役規定的關係，就是要滿多久才可以

申請退伍，那個案等不了這段時間，就容易有明顯的自傷行為。」甚至是個案要

退伍受到父母親反對，而出現自傷行為。 

父母強迫他一定要留在部隊不能退伍，蠻多的自殺案件都是這樣發生的，但

是家屬就是控制個案，告訴個案：不行！家裏需要你這份薪水！你不能退伍！

像這種就很容易發生自我傷害，因為個案明顯不能適應這個環境，但家屬不

願意讓他離開。(D) 

    因此，針對環境適應不良個案，除持續輔導、約談之外，與家屬聯繫、溝通

亦是重點工作。如 D 提到：「像這種父母一直強迫個案留在部隊的案例，只要認

為有需要溝通的，我就會親自打電話給家屬。」E 進一步說明：「我們都會和家

屬溝通，看是否能透過因病停役去辦理退伍，就讓個案在達到可以辦理退伍前的

這段時間待在醫院裏面，一來可以確保他的安全，二來是協助他可以不用去面對

部隊的煩雜事情」。 

    總而言之，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執行心輔業務時，總以個案、軍事組織共同福

祉而努力，因為軍事組織要能有效運作，就必須維持軍事成員與其所處環境之間

的最佳適應。如 Wooten(2015)所述，軍隊社會工作是一個專業實務領域，與一般

社會工作實務並不相同，必須同時關切軍事成員、眷屬在高度結構化的軍事組織

階層中，所面對的複雜、多樣性之社會政治環境。尤其，軍事職務的特性就是調

動頻繁、工作要求高、可能受到潛在的創傷事件影響(例如：救災、軍事創傷、訓

練事故等)，以及將軍事使命置於家庭責任之上，使軍人及其家人面臨與一般人

民不同的個人、家庭和環境壓力。因此，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執行心輔工作時，也

必須發揮社會工作特長，從個人、家庭與社會層面上給予整體的關注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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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 

    就本研究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主要包括：「缺乏資源連結

能力」、「軍事任務與個人權益的兩難」，以及「專業自主性受到侷限」等三個部

分，以下進行分析論述。 

(一) 缺乏資源連結能力 

    相關研究指出，軍隊社會工作者對於輔導工作可運用的社會資源並不熟悉，

加上軍隊制度的侷限、資訊取得有限等原因(吳嘉蓉、宋麗玉，2018；柯芝叡，

2011）。在本研究中也同樣發現軍隊社會工作者在從事心輔工作時，會感受到資

源連結能力的缺乏。然而，資源鏈結是心輔官的重要工作項目，多位受訪者都提

到，軍隊組織有資源鏈結需求，單位幹部會向心輔官申請資源連結。「資源連結

還是會請心輔官幫忙去問。(A)」、「很多營連輔導長如果找不到資源，就會來問

我，我就會去找看看外部有什麼資源可以協助(B)」。 

    然而，資源連結對心輔官而言也是具困難度的，目前主要使用的是「民間輔

導資源鏈結」或是各縣市政府免付費的資源、軍人之友社等所提供的服務。如 E

所述：「目前部隊裏資源連結的現況，是比較難推展或是把資源連結進來的，雖

然大部份人都是轉給心輔官，但是心輔官也只能幫個案連結民間資源，或是分享

各縣市政府免付費的資源、軍人之友社或是各縣市政府的相關補助。」A 也無奈

地說：「會想幫個案連結資源，只是當下不知道有甚麼資源可以用。有想到要幫

個案連結資源，可是沒有辦法馬上提供給個案。」尤其，心輔官要處理的個案類

型多元複雜，多位受訪者都提到，連結相關資源的確是一項難題，因為要處理的

個案類型太多元，很難掌握所有的資源連結。 

在軍隊要處理的個案類型非常多，然後也沒有人教你！在大學或研究所也不

可能教會我們所有的處置策略，尤其是資源怎麼連結，根本就沒有人去建構

這個東西，所以不會是正常的啊！甚至有些資源是個案跟我講才知道。(A) 

連結資源的確是我較弱的地方，就不知道該如何去教導營連輔導長遇到問題

的時候如何去運用資源，資源連結的能力其實在部隊蠻欠缺的。(B) 

    可見，學校的進修教育與實務所需仍有斷層。心輔官即使想連結多元資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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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個案，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如林慶驊(2008)研究指出，心輔工作並非單

純諮商輔導功能，如何因應單位需求適時連結民間相關資源，才能有助於心輔官

無法有效處理個案問題。 

(二) 軍事任務與個人權益的兩難 

    軍隊社會工作是一個獨特的職業，因為軍事實踐和政策帶來了非凡的挑戰和

困境。軍事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的一個很大程度上不同的領域，因為軍事社會工

作實踐應平衡個案與軍事組織的需求(McGimpsey,2006;Runesu,2016)。同時，軍人

必須遵守高標準的秩序和紀律，一切以軍事單位利益為上(Wooten,2015)。如 A 就

提到：「不適合的(軍隊成員)就辦不適任服役，就讓他走，寧願讓他走也不要讓他

留在部隊。」E 也提到，若個案問題有可能危及單位任務遂行，就會協助個案辦

理停役。 

寧願部隊少一個人力，也不要個案在部隊待著造成困擾，我們會了解個案情

況後，協助連結相關資源…若是有危安風險的，比如報到之後沒多久就嘗試

自殺或者是自殺未遂的，這種就會建議單位趕快讓他去住院，然後辦理因病

停役(E) 

    軍隊社會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訓練，是要提升個案解決問題的能力、恢復個

案功能，並以提升軍隊成員的生理、心理和社會福祉為目標（朱美珍，2012；Sásik, 

2021）。多位受訪者均提到，要兼顧軍事組織利益與個案福祉並不容易，如 E 感

慨的說：「在部隊裏面就是以部隊的需求為原則，比較難以我們社工的角度提供

個案相關資源，或是長期輔導的方式，因為也沒有這麼多人力及時間，單位也不

允許。」受訪者 B、D、F 也認為應該以個案需求出發，卻礙於軍事指揮體系，

必須遵守上級命令指導。 

我剛開始當心輔官時就站在個案的立場，但後來我發現如果我沒有站在管

理者的立場去兩邊做溝通的話，我和個案晤談的結果基本上都無效(B) 

我會去了解個案真正希望的、需要獲得是什麼？例如：他認為自己真的沒有

辦法待在這個單位，適應不了，不管是因為人際關係還是工作壓力。但是，

有時候長官就會覺得是個案有問題才沒有辦法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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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爛之類的，個案可能就會先被懲處，這樣反而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也沒

辦法協助個案恢復他應該有的功能(D) 

我只能照著長官的意思走，但也盡可能和個案的訴求也相符，所以我就居

中成為這樣的工具，不然要照著我所學的教育去輔導個案的話，會無法達

成我現在的工作(F) 

    儘管如此，社會工作專業倫理思維仍深刻影響心輔官，在心輔業務上仍在能

力所及之處秉持專業倫理原則，就如受訪者 D 和 F 所述，即使單位管理者具最

後決策權，心輔官仍會依自己的專業職責提供個案相關支持，因為心輔官是個案

的重要支持者。 

在部隊基本上不會有人為案主發聲，…這時心輔官就要去了解個案的狀況、

發現個案需求，只要不危害單位的管理，就應爭取個案的利益。(D) 

其實長官喜歡看到成效啦！看個案是要退伍、要調職、還是要因病停疫，就

是要做出成果。可是，我的專業角度還是期待藉由每一次的輔導能舒解個案

情緒，協助個案適應環境、獲得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我覺得比較會有成就

感的地方。(F) 

    整體而言，就如過往研究所述，國軍心輔官始終在軍事組織和個案的利益之

間難以權衡、無法妥善拿捏適當的分寸(林於宏，2021；嚴巧珊，2022)。儘管有

人選擇堅持專業倫理、有人選擇聽命行事，社會工作專業倫理始終存在於心輔官

的價值判斷之中。未來，如何調整心輔專業督導課程設計，以利心輔官同時兼顧

個案與軍事組織的需求仍是重要議題。 

(三) 專業自主性受到侷限 

     所有受訪者均有社工師證照、碩士學位，並且具有多年實務工作經驗。然

而，他/她們是否具有專業自主性？事實上，在進行專業判斷的當下，必須接收來

自於個案、個案家屬、單位長官，以及上級督導單位的意見。如 B 提到：「有時

候家屬不願意個案去看身心科或是住院，更不希望個案退伍，因為他是家裏的經

濟支柱，就會干涉我們的處置作為。」甚至個案是否調職也要尊重家屬意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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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奈的表示：「他被爸媽強迫進來單位，為了能領職務加給，不願意讓小孩調到

其他單位，我們只能繼續和家屬溝通，說明個案目前的工作狀況，請家屬要去考

量」。 

    同時，國軍心輔工作因紮根於各基層單位，隸屬於各單位指揮體系，心輔人

員負有依指揮體系回報輔導作為之責，以利協助各級單位發掘、掌握與輔導個案

（國防部心理衛生中心，2022）。因此，在個案輔導處置過程中，心輔官必須將

個案處置作為告知單位主官，再由單位主官決定。如 B 提到：「我們會開政教研

討會，我就會把建議提出讓主官聽到，有時候建議很多方式，但是建議到了主官

那邊的時候就會遇到阻礙及困難。」最常見的狀況，就是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個

案，依三級輔導機制被視為是最安全的作法，B 進一步指出：「轉介到醫療單位，

轉到三級有相關的醫療診斷証明拿出來的，長官就會相信，那我們的晤談就只是

參考。」D 也有相同的經驗：「長官沒有相信我們專業的評估，就不是每個人都

需要去看醫生，有些人可能只是一時的情緒不好，長官就認為要帶去醫院，然後

醫院開什麼證明，我們就怎麼處置。」受訪者 E 雖然希望能尊重案主自決，卻也

必須依單位長官要求：「送三級是最安全的，其實我內心也有抗爭過…我們都知

道應該是以案主為中心，以案主最好的方式去執行，但是在軍事組織中，我還是

會依組織要求去執行」。 

    長期以來，心輔官的專業自主性的確是受到許多限制。就如相關研究所述，

心輔官並未在個案處置上獲得足夠自主權，也深感自身的專業不受到尊重（于子

堯， 2013；吳國中、陳俊源，2014；龔書逵，2015）。本研究所見也呼應過往研

究，同樣發現心輔官的專業自主性仍有進步空間。 

三、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專督需求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督導需求是建立在心輔工作之上，王智民、鍾成鴻

(2022)有針對軍隊心輔專督提出四項建議：提升受督者自我覺察、關注軍事場域

的權利關係、重視專業養成，以及建立考核機制等。然而，這些建議主要專注於

諮商輔導專業的心輔人員。本研究則從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督導需求的角度出發。

首先，論述心輔專督的實施現況，接續探討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專督需求。 

(一) 心輔專督的實施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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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區域、職稱劃分的團體督導形式 

國防部於 2002 年開始推展心輔工作專業督導制度，期間多次修正執行方式。

據受訪者指出，現行心輔專督是依區域、職稱劃分的團體督導形式。如 E 所述：

「分北中南東，各地區再看人數多寡來看要開幾個專督團體，通常都是 10 個人

一個專督團體。年度上課大約 5 次，成員每次都是固定，除非有人離開或新進來，

總之就是以單位的職缺來編組。」F 也提到：「軍官和士官是分開的，會區分全部

都是心輔官或是心輔士的團體，成員是依地區區分的，裡面陸海空軍都有。」亦

即，心輔專督團體是依任職單位的所在駐地進行區分，並無區分軍種，但是有針

對心輔官、心輔士和心輔員區分不同的督導團體。 

此形式的督導，部分受訪者認為可以獲得同儕支持，如 A 和 C 都提到，上

課方式是比較彈性的，老師會引導學員分享個人工作經驗，成員分享個人情緒之

後也能立即獲得同儕的情感支持。 

老師會依據上課成員狀況，若成員想分享或是想講一些事情都 OK！老師也

會讓心輔官們了解彼此的工作內容、互動交流一下，吐吐苦水，說一些比較

辛苦的事情之類的。 (A) 

團督有互相支持的效果，…有些學姐或是學弟妹有時候還講到哭，就講到心

輔官的一堆委曲、心理壓力就會哭。我就覺得還不錯，大家會互相支持，或

是可能你覺得自己已經很慘了，但聽到有人狀況更不好，就會有互相支持的

效果。(C) 

然而，部分受訪者則認為，以團體為形式的督導，各成員的分享意願、學習

收穫與感受會有差異，如 A 提到：「有些人不喜歡在團體裏面講部隊的事情。」，

C 也提到：「如果我是分到和學長姐同一組，我就會不方便去講自己遇到的壓力，

就會比較像在上課的感覺，會比較緊繃一點，沒辦法放鬆。」可見，團體督導形

式不見得適合每位心輔官，現行團體督導方式雖然方便執行與管理。但是，對於

受督導者而言，督導形式應以更多元、彈性方式進行，方能獲得較佳的效果。 

2.主題式課程、個案研討的督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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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式課程 

    心輔專督主要以主題式課程為主，多位受訪者均指出，課程內容是以授課老

師專長來設定，如 B 提到：「專督會因為老師的領域不同而給予不同的資源，像

我之前在 00 當心輔官時，老師主要講授精神睡眠的部份；後來我到 00 當心輔官

時，那裏的專督老師就有提供家暴防治等社會工作相關主題。」F 參加的專督團

體則是偏向卡牌訓練或是活動帶領：「我們專督前一個半小時都是在帶活動，就

會有卡牌啊！或者是看老師帶的活動是什麼。」A 的督導經驗則是授課老師會彈

性配合學生需求來調整授課內容：「老師就會發展不同的主題，學員提出想要學

習的主題老師就會準備，3 個小時的課程會包括議題研討、老師授課等方式。」

整體而言，心輔專督會先進行主題式課程授課，由老師根據各人專長提供督導課

程。 

    多數受訪者認為主題式授課方式可以提升個人專業知識、吸收新知，如 B 提

到：「專督好處是可以吸收到外面的資源。」C 也指出：「老師上課會提到的專業

的議題，因為下部隊真的比較少會去接觸到這些，會有充電的感覺，比如之前有

上過壓力放鬆、個案晤談技巧，也有上過同理心的運用、情感轉移和反轉移等等。」

E 則是在團督之後受到啟發，自費去上相關課程：「團督只能大概認識幾個輔導

技巧或是理論，如果我對這些輔導工具或理論有興趣、覺得有幫助或是很好操作

的，我會自己花時間去學習。」可見，專業課程有利於提升心輔官的輔導知能，

即使受訪心輔官皆具有社工師證照和研究所學歷，在實務工作過程須處理多元類

型的個案，繼續教育仍是必要的心輔工作實務訓練。 

(2) 個案研討 

    心輔專督的另一個重點內容就是個案研討，大多數專督老師都會進行個案研

討。如 A、B 所述，專督老師會請團督成員依個人近期輔導經驗提出輔導心得，

再透過專督老師與其他成員的討論，從中學習輔導技巧：「老師會請我們分享一

些輔導經驗。成員分享完之後，老師就會提供不同方式的輔導策略或是輔導技巧

的建議(A)」、「老師會先聽我們講個案輔導經驗，有些人還會準備一些個案問題，

老師就主要先聽我們最近在部隊遇到的問題，然後再提供後續的處理建議。(B)」

E 進一步指出，團體督導更有效的學習就是透過成員的互動討論：「團督會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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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狀況讓大家去檢討，看有沒有更好的做法、有沒有被忽略的個案需求等，老

師會先讓大家討論再給建議或指導 (E)」。 

    可見，心輔專督的個案研討方式除了可以從中學習多元個案輔導技巧，成員

之間的互動學習也帶來重要。如相關研究所述，專業實務督導必須致力於培養以

學習為中心的夥伴關係，因為學習的夥伴關係是專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同儕

間建立互助網絡，透過真實案例的討論和集體決策，可以幫助彼此解決輔導問題

並增進個人專業知識(Christensen & Kline, 2001;Kulman, Savame, Vrooman, & 

McGillivray, 2005 )。 

(二)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專督需求 

    即使現行心輔專督已能提供理論建構與個案輔導技巧。然而，社會工作實務

強調人在情境中的脈絡，若要提升軍隊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效能，督導必須要深入

理解軍隊心輔官所處的環境脈絡，並且提供適切的協助。本研究所提出的軍隊社

會工作者的心輔專督需求，包括：提升社會資源連結能力、提供個別式專業輔導

等二項，以下依序予以分析。 

1. 提升社會資源連結能力 

有效的評估和介入，需要社會工作者具備足夠專業知識，藉以在獨特而多樣

化的軍隊組織中，協助軍隊成員面對軍事特定壓力源，並有效解決這些壓力源 

(Forgey & Young, 2014)。然而，目前心輔官在資源連結能力上仍稍嫌不足，如 B

提到：「我希望專督能夠教我們資源連結的知識，以提升我們的實務工作成效。」

C 也指出：「平常工作很繁忙，實在沒辦法再去找輔導的相關資源，如果專督可

以增加外面資源連結的介紹、社福機構的介紹，我就比較能夠去解答個案的問題。」

F 進一步指出，心輔官的資源連結能力若提升，也可以增加長官對心輔官專業能

力的信任程度。 

如果我能知道其它資訊的話，我可以在和個案訪談的時候，建議個案去申請

相關資源，也可以和長官說除了部隊的轉介，還有外面的社福機構可以申請

服務，這樣除了可以協助到個案，長官也會認知道心輔官不是只有轉介功能

而已，還可以有其它的功能。(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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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心輔官對社會資源連結具有一定的需求。然而，如相關研究所述，現

有的心輔專業督導制度仍未健全民間相關輔導資源的連結，在軍隊輔導議題日趨

多元情況下，心輔官的工作推展仍受到侷限（于子堯，2013；羅正杰，2008）。

嚴巧珊(2022)研究也強調，現有個案輔導資源並不足以因應軍隊成員的多面向問

題。因此，未來應持續開拓民間社會服務資源的連結，才能呼應軍隊實際需求，

提升心輔工作的效能。 

2. 提供個別式專業督導 

    就本研究發現，現行心輔專督型態比較以傳統督導方式進行，著重於「問題

取向」，督導老師主要針對心輔官提出的問題予以提供相關建議。然而，現行督

導方式並不能滿足心輔官的需求。大多數受訪者都期待能獲得個別式專業督導，

如 E 提到：「各軍在一起團督，但是各軍的文化特性又不太一樣，其實應該要區

隔，不然討論起來都有點浪費時間。」的確，軍隊心輔專督內容應關注各軍事組

織的差異性。C 就明確表示，還是希望可以一對一的督導方式：「還是需要一對

一的個案晤談處理及介入。」B 也表示：「和案晤談常會遇到一些挫折，我很希

望專督可以先看我的晤談紀錄，然後和我聊一下個案狀況、後續要如何處理，在

單位處理個案問題要考量很多。」另外，專督期程安排也缺乏個案問題討論的時

效性。E 認為若能透過一對一督導，才能獲得最及時的協助。 

專督次數不太夠，尤其有個案問題最需要研討的時候沒辦法找老師，就沒有

時效性。若是可以一對一督導，手頭上的個案就可以馬上獲得一些指導。現

在這樣大家聚在一起的話就會很久才會輪到你，因為每個人遇到都不一樣。

就會浪費時間及次數啊！(E)。 

    總而言之，目前專督次數過少造成問題討論缺乏時效性，加上團體形式的督

導缺乏成員間的同質性，都減損心輔專業督導所欲達到的效果。在過往研究中也

同樣指出，團體督導無法立即處理特定和緊急的需求、會造成部分團體成員逃避

討論、探索問題的缺點(Jen der Pan et al., 2008)。因此，如何規劃適合心輔官實務

工作推展的督導制度，並且不侷限於團體督導方式，是現行心輔專督必須重新思

考與調整的一項課題。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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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心輔工作是軍隊社會工作的重要一環，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的持續進展也

源於軍隊輔導需求的增加(胡正申，2003；郝溪明，2003)。在社會環境變遷、募

兵制推動下，都明顯可見軍隊心輔個案類型已擴及適應不良、工作壓力、家庭與

情感問題、財務以及精神疾病等多元類型(丁華等人，2012）。在本研究中，同樣

發現心輔類型仍具多元性，主要「工作壓力」、「情感問題」、「財務失衡」、

「職業災害與救援」以及「環境適應不良」等類型為主。基於本研究所訪談的心

輔官都是具軍隊社會工作專業背景，所以在輔導個案時都會同時關注其個人、家

庭與社會層面，並且給予個案整體的關注與協助。同時，軍隊社會工作更甚於一

般社會工作實務，對於軍事組織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也納入整體考量之中。 

    由於輔導工作所要考量的層面廣，所以心輔官在實務處遇過程中遭遇到許多

困難，尤其在：缺乏資源連結能力、軍事任務與個人權益的兩難，以及專業自主

性受到侷限等三個部分受到最大的考驗。首先，在缺乏資源連結能力上。本研究

發現，心輔官在執行業務時除了個案輔導之外，常需要連結民間相關資源來協助

個案解決問題，卻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對於如何連結資源並不熟悉；接續，在

軍事任務與個人權益的兩難。心輔官被期待要同時關注個案權益、提升軍事組織

工作效能，但是這兩者往往存在衝突，如何平衡兩者成為心輔官難以跨越的挑戰；

最後，在專業自主性方面。心輔官在執行專業判斷時，要同時採納個案、個案家

屬、單位長官，以及上級督導單位的想法與意見，除了專業判斷未被尊重，更須

成為最後輔導作為的背書者。 

    雖然，這三個工作挑戰和過往研究均大同小異。然而，本研究想進一步討論

的是，當國防部為推展軍隊社會工作專業化，已透過基礎教育、進修教育、強化

證照取得，以及推動心輔專督制度等方式逐步推展。尤其以增進心輔實務工作能

力為主的心輔專督已推展二十餘年，為何仍難以改變這些情況？王智民、鍾成鴻

(2022)曾在研究中指出，心輔專督次數過少、團體督導成員專業背景差異都是造

成督導內容難以符合各專業需求的原因。的確，本研究也發現，心輔專督是以軍

事單位駐地、職稱作為團體督導的分組依據，並非以專業做為區隔，加上僅有5

次團體督導的情況下，團體督導方式也大多採取主題式課程授課、個案研討方式

進行。課程內容主要依授課教師的專長，可以提升輔導知識或是吸收新知。而個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與專業督導需求 

84 
 

案研討則會關注實務案例的討論，以及透過團體討論提供輔導。然而，現行團體

督導仍未能有效解決心輔官所面臨的工作挑戰，心輔官更期待的是能提升社會資

源連結能力，或是藉由提供個別式專業輔導，讓心輔官可以獲得更實質、適切的

專業督導。 

    總而言之，專業督導制度必須獲得完善的建構，因為專督制度是軍隊心輔工

作邁向專業化的重要關鍵，有效的督導制度能有助於提高社會服務品質，以及提

升受督導者的專業發展(郝溪明，2003)。若是社會工作者缺乏足夠技能培訓，將

會影響社會工作者自身與其實務工作能力(Zhou, 2019)。而督導的目的是促進受

督導者的專業發展、確保個案的輔導成效，以及提高受督導者的工作滿意程度

(Hawkins & Shohet, 2000)。因此，若要讓軍隊社會工作者能發揮所長於心輔工作

中，就應持續提升心輔專督對軍隊社會工作專業化的成效。有鑑於此，作者提出：

「建立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督導」、「提供不同形式的心輔專業督導」、「提高心

輔官反思能力」等三項建議： 

一、建立軍隊社會工作專業督導 

    社會工作的畢業生會發現，在瞬息萬變的職場任務下，學校訓練不足以因應

各類任務，而督導就是跨越學校教育與實務之間落差的重要橋樑(Munson, 2012)。

因此，督導必須協助社會工作者提供具效率與效果的服務給案主。軍事社會工作

是為了支持組織的福祉而建立的，尤其在協助受到問題影響的軍事成員和軍事組

織時發揮重要作用。相關研究均指出，督導應模擬現場教育實踐，定期設定時間

和規劃議程，以便雙方做好充分利用此學習機會的準備。學習議程應包括對實踐、

政策和技能發展的討論和反思，並關注組織行為、文化和實踐(Tsui,2004)。尤其，

專督課程應提供專業倫理議題的課程，以調和心理衛生工作同時要兼顧個案和軍

事組織利益的衝突(Jen der Pan et.al.,2008)。因此，督導訓練課程應協請軍事社會

工作者共同開發，並幫助督導者以適當的方式協助受督導者(McGimpsey,2006)。

未來，軍隊心輔專督課程應讓軍隊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心輔官參與課程內容設計，

並且依據軍隊社會工作專業需求尋找適合的師資，進而強化社會資源連結、專業

倫理，以及理論與實務整合的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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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不同形式的心輔專業督導 

    近年來，較常被運用的督導形式包括：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同儕督導、跨

科際督導、現場督導、遠距督導、現場影音督導等（林勝義，2018）。目前，心

輔專業督導僅以團體督導方式進行，在本研究中發現，團體督導可以獲得專業知

識累積、工作經驗分享與同儕支持等好處。然而，團體督導也有次數過少、無法

選擇成員、隱私性不足、各軍種工作特性明顯差異等缺點。再加上國軍心輔工作

因紮根於各基層單位，心輔官隸屬於各單位指揮體系之中，專業自主性也偏低。

因此，本研究認為，心輔專督應提供不同形式的督導方式以改善相關缺點。在本

研究中，心輔官較偏好於個別督導，因為個別督導可以增加隱密性，也可以聚焦

於討論單位的個別輔導議題，可以改善團體督導的缺點。無論如何，心輔專督形

式應更具多樣性，除了考量個別督導、團體督導、同儕督導、跨科際督導等不同

形式之外，也可以在督導方式上做出改變。如林珮瑾(2023)提到，可以透過即時

或現場督導方式，被督導者可以提供輔導過程的錄音、錄影或是逐字稿來進行督

導，讓督導者不論是現場或是遠距督導，都可以獲得更適切的教育內容。 

三、提高心輔官反思能力 

    現行心輔專督置重點於專業輔導知識教學與個案問題討論，並未見強化心輔

官反思性能力。然而，相關研究指出，要讓輔導人員具有專業自主性，最重要的

是要同步提升管理者和輔導者的反思能力和專業知識。亦即，透過專業督導時機

專注反思性能力培養，可以加強專業自主權，以提高專業服務品質和輔導者的工

作滿意度 (Karvinen-Niinikoski et al.,2017) 。尤其，在日益複雜的組織文化和社

會政治環境中，更應培養具反思能力的輔導者，這樣才能讓他/她們有能力反思

工作環境的文化，更了解如何應對組織使命、目標和宗旨，並且滿足專業要求以

成功地實現任務(Adams, 2007; Thompson, 2006)。未來，心輔專業督導應強化對

軍事組織管理者、心輔專業人員的反思能力和專業知識培訓，以提升軍隊心輔工

作的專業自主性、心輔專業人員的工作能力，進而提高軍隊心輔工作的成效。 

    總而言之，督導是社工專業的基礎，接受督導更是社工的權利。督導應將專



軍隊社會工作者的心輔工作挑戰與專業督導需求 

86 
 

業知識轉化為實務上的可行策略，讓督導能發揮真正功效(林珮瑾，2023)。未來，

心輔專督從課程設計開始就應關注軍隊社會工作實務需求，執行方式也應採用不

同形式，以因應心輔官的個別需求。同時，課程應增加反思能力之培養，心輔官

才能跳脫軍事組織文化和社會政治環境的侷限，追求個人成長與專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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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f counseling work for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and the 

need for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Chiao-Shan Yen* 

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s: This study mainly explores the work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when they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engage in military 

counseling work. It also puts forward relevant discussions and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form the military's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ies of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to collect data from 6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offic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military headquarters, and service units, using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onducted data analysis through the "thematic analysis method."The 

study found: When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perform counseling work, they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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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unter challenges such as lack of ability to connect resources, dilemmas between 

military tasks and personal rights, and limitations on professional autonomy. Regarding 

the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social resources and provide support such as individual professional 

counseling.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The current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of counseling in the military still cannot effectively solve the work 

challenges faced by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Therefore, the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system must be better construct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unseling wor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military social workers.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military social work, military mental health (counseling) work, counseling 

Officer, Counseling Professional Supervisio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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